
 
 

印发《关于土地估价报告评审中典型问题的处

理意见（一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省(区、市)土地估价行业协会： 

  为明确土地估价报告评审标准，规范土地估价执业行为，中国土地

估价师协会(以下简称中估协)根据季度报告评审及重大项目土地估价报

告评审中评审专家反映较多的问题，整理形成《关于土地估价报告评审

中典型问题的处理意见(一)》。 

  中估协将定期总结归纳报告评审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作为中估协

技术审裁委员会的定期发布文本，并实时更新修订，逐步形成技术指南，

以促进中估协及各地方协会的土地估价报告评审工作。 

  联系人：曹勇 张延丽 

  电话：010-62134035 66561590 

  

  附件：关于土地估价报告评审中典型问题的处理意见(一) 

  

  

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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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: 

  关于土地估价报告评审中典型问题的处理意见(一) 

  

  在近期的土地估价报告抽审中，评审专家对基准地价超期使用和容

积率设定较为混乱等问题反映较多。为明确土地估价报告评审标准，规

范土地估价执业行为，经技术审裁委员会集体研究，形成以下处理意见，

供评审专家参考使用。 

  一、关于基准地价超期使用问题 

  1.基准地价标准已超过三年，但尚不足六年的，应在估价报告(含估

价技术报告，下同)中解释使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必要性及该基准

地价体系的可用性，如必须且能够使用的，应在估价报告中定量分析当

地土地市场的趋势变化，并进行相应的期日修正。 

  2.基准地价标准超过六年的，须附地方政府(包括主管部门)明确要

求必须使用该方法的证明;不能提供证明的，须由省级以上(含省级)土地

估价师协会组织专家论证，对使用该方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以及对估价

结果的可能影响等给出明确的结论和使用建议，同时估价报告中应充分

披露该事项，并进行相应的期日修正，地方政府的证明文件或省级行业

协会组织的专家论证意见应作为报告附件。 

  3.凡不符合以上规定而使用超期基准地价的，在评审中将被视为估

价方法选用有误、存在严重质量缺陷，直接判定为不合格报告。 

  二、关于估价报告中的书写错误问题 

  土地估价报告中书写错误、严重笔误(如公式打印错误、年期前后

不一致等)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土地估价结果的可信度和估价行业的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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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誉，为从根本上杜绝类似现象，初审、主审专家对此类错误应予以充

分关注，并在报告评审表的存在问题一栏中详细注明错误出处(页码、

段落、问题)。若此类错误累计达到或超过三处，即在报告整体修正系

数取值中，予以降 0.5 等处理;若累计达到或超过五处，则予以降 1 等处

理;若此类疏误导致估价结果出现显著偏差的，则不受前述累计项数的限

制，评审专家可视影响程度轻重作相应处理。上述情况均要在“估价报

告问题概括及特殊说明”一栏中进行列示。 

  三、关于估价报告与行业规范不符的问题 

  1.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(以下简称《规程》)是土地估价报告评审

工作的主要依据。当委托方的委托事项与《规程》不一致时(行业特殊

规定除外)，土地估价师应首先遵循《规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评审工作亦

应以《规程》为标准，着重检查土地估价师是否尽职履行;对于未按《规

程》要求，在估价报告中应说明而未予说明的事项，严格依据评审标准

执行，原则上不再要求估价机构补充提供解释性材料。 

  2. 当各级管理部门的有关技术规定不一致时，应遵循“下位规定

服从上位规定”的原则进行判定。 

  3. 土地估价报告在土地管理部门的备案结论不能作为报告评审时

的技术审查依据。 

  四、基于抵押目的的权益披露问题 

  对基于抵押目的的土地估价报告，评审时应特别关注对土地权利状

况的说明是否完整、属实;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;作为附件的

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是否完整、清晰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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